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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國立東華大學前校長於渠 97 年提出教

授升等申請時，強行介入外審委員選任工作，

違反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

規定，影響行政處分實體結果，涉有違失等

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院為釐清國立東華大學對陳訴人 97 年 8 月 28 日

提出之教授升等案有無依法辦理等情，依值日委員之核

批，分案調查。案經約詢該校相關人員，並調取該校與

教育部相關卷證審閱後，茲已調查竣事，爰將調查意見

臚列如次：  

一、國立東華大學對教師升等之相關規範有欠周延，應儘

速檢討改進，避免爭議。 

(一)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62 號解釋：「大學教師升

等資格之審查，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、研

究水準，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，除

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，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

序，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

作成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之評量，始符合憲法第 23

條之比例原則。且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

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，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

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，此亦為憲法保障

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。故各大學校、院、系（所）

教師評審委員會，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，應選任各

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，

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。」又，大學法

第 20 條規定：「大學教師之聘任、升等、停聘、解

聘、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，應經教師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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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委員會審議。」另，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審委員

會設置辦法第 1 條規定（97 年 8 月 13 日至 101 年

11 月 28 日均適用）略以：教師評審委員會（簡稱

教評會）審議有關本校教師之聘任、聘期、升等、

停聘、不續聘、解聘、資遣原因認定、借調、延長

服務、出國講學、研究進修及教授休假及其他依法

應審議之事項等相關事宜。又，同校教師聘任及升

等評審辦法第 2 條（97 年 8 月 13 日至 98 年 10 月

28 日均適用）規定：「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等，分

三級審查。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（…簡稱

系所教評會）辦理，複審由各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

會（…簡稱院教評會）辦理，決審由本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（…簡稱校教評會）辦理。」同辦法第 12

條規定：「升等審查程序…二、複審：（一）院教

評會在審核同意送外審後，應將升等者之著作簽請

校長聘請校外專家學者六人評審，院原則上應提供

十五人以上之外審參考名單。（二）院教評會應就

升等教師之教學、服務、研究情形及初審有關資料

及外審結果進行複審，並評定成績。」 

(二)國立東華大學函稱：自 89 學年度起該校即獲教育部

授權為自審教師資格之學校，依專科以上教師資格

審定辦法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，經教育部授權自行審

查教師資格之學校，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

審查程序及基準。該校各學系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

規章之修訂，由系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依序提院、

校教評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各學院教師

聘任與升等評審規章之修訂，經院教評會審議通過，

提校教評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(三)陳訴人於 97 年 8 月 28 日向東華大學提出申請 98

年 2 月升等為教授之資格審查，97 年 9 月 4 日該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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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商與臨床心理系教評會初審通過陳訴人教授升等

案。國立東華大學函稱：97 至 98 年期間，該校人

文社會科學學院並無該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，院

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係於 99 年期間始訂定，陳訴人

當時升等係依據該校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教師聘任

及升等評審辦法。惟查該辦法僅進行初審審查，則

該辦法未列事項即應依該校教評會設置辦法、該校

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四)查本案進行複審前，該校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

就陳訴人之專長領域徵詢該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系

主任之意見，擬定著作外審委員 12 位建議名單，於

97 年 12 月間送請前校長○○○參酌。何以人文社

會科學學院僅提供 12 位人員名單？國立東華大學

函復本院略以：依該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，

有關「院原則上應提供 15 人以上之參考名單」係屬

原則性規定，未曾因該院僅提供 12 人參考名單，認

其違反規定。目前無從查稽何以提供 12 位人員，實

務上由院長(即院教評會主席)諮詢相關人員後，擬

定參考名單，另以信封密陳校長後，轉交教師升等

業務承辦人，依序洽詢委員審查意見。 

(五)據前校長○○○校長便簽載述略以：陳訴人升等案，

由人文社會科學院提供 12 位外審委員參考名單，惟

其中有四位為台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之教授，

有三位為彰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，有兩位為國

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，國立東華大

學送外審除特殊情況外，以一校系（含中研院相關

研究所）送一外審委員為原則，院所提供之名單，

事實上僅有六個校系之六個外審委員名額云云。○

○○前校長遂自行增列 6 位外審委員於本案外審委

員名單中，合計 18 位外審委員參考名單。該 18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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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審委員人員，除 12 位參考名單是人文社會科學院

依該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規定所提供之人選

外，○○○前校長究如何選任外審委員？據該校「

行政訴訟案外審委員選任程序擬答稿」載：校長係

向何人諮詢，以增列外審委員名單及排序之參考依

據？答以：參考名單之委員選任過程，均利用中研

院、國科會或教育部等相關系統，查詢其研究及著

作資料，以求領域相符。為避免原建議名單委員因

無暇審查、同門師兄姊等原因，致使審查委員不足

六人之情事，故予增列云云。另有關校長是否可以

自行增減外審委員名單乙節，○○○前校長到院辯

稱：該校相關辦法沒有明文規定校長不能增減外審

委員，本案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在提送外審參考

名單給○前校長後不久後就請辭，因○前校長自始

即參與該校辦法之擬定，在擬法規過程參考其他學

校做法與章程時，得到的意見即外審就是校長權限，

遂從人才資料庫裡去找名單云云。足徵，○○○前

校長因認該校規範不周，由校長增列院教評會未提

供之外審委員，並無不妥，惟依現有事證尚難證明

○○○前校長有其他介入外審委員審查之行為。 

(六)本案最後聘任之外審委員 6 位，其中 2 位為○○○

前校長自行增列之外審委員，該 2 位外審委員審查

陳訴人升等案時，為給予不及格的 3 位外審委員中

之 2 位。本案因外審委員之選任程序明顯違反該校

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規定，案經 102 年 3 月 28

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385 號判決及

102年 11月 28日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729

號判決國立東華大學均敗訴在案。 

(七)綜上，大學教師之升等依法應經教評會審議，國立

東華大學採初審、複審、決審三級審查，分別由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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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教評會、院教評會、校教評會辦理。查該校人文

社會科學學院院教評會辦理本案複審階段有關選任

外審委員時，院教評會並未推薦外審委員名單或授

權由專責小組辦理，係由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前院長

徵詢相關人員後，提供 12 位外審委員名單，復因該

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 12 條有關「院原則上

應提供 15 人以上之外審參考名單」之規定，各人解

讀不同，校方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僅提供 12 人參

考名單，未曾認其不符規定，○○○前校長更認該

辦法第 12 條之意涵，校長有自行選任外審委員之權

限，足徵該校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辦法顯有不周，

應儘速檢討改進，以避免爭議。 

二、國立東華大學應加強相關人員之法治觀念 

民主法治社會，守法為人民之義務。查本案陳訴

人之教授升等案，經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729

號，判決國立東華大學敗訴確定。該校前校長○○○

卻仍表示：對該判決之見解不是完全同意云云，另國

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何以僅提供 12 位外審

委員名單？國立東華大學函復本院略以：依該校教師

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，有關「院原則上應提供 15 人以

上之參考名單」係屬原則性規定，未曾因人文社會科

學學院僅提供 12 人參考名單，認其違反規定，目前無

從查稽何以提供 12 位人員云云，該校相關人員之法治

觀念，有加強之必要。 

三、國立東華大學應就本案外審委員之選任，儘速修改辦

法；至於陳訴人指陳校方於訴訟進行中，隱瞞前校長

○○○自行選任外審委員乙節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認

有其事。 

查本案因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未訂定

該院之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，本案 12 名外審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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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方式，該校人事室主任○○○到院稱：以其曾服

務之學校為例，國立臺東大學會由院教評會開會授權

選任兩位委員和院長共三位來擬定外審委員名單，院

教評會有 9 人以上組成，院教評會主席為院長，這樣

實際上也是院教評會共識進行審查，國立臺南藝術大

學也是這樣做法，國立東華大學並沒有這種機制，院

教評會開會時，未由教評會會議決議授權，卻僅由院

長諮詢部分老師或系主任後，產生外審名單等語。由

本案可看出國立東華大學未有選任外審委員之機制。

至於陳訴人於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確定後，對重新遴選

外審委員迴避人員資格之意見，導致該校無符合資格

教授得以組成合法之院教評會，後續執行困難乙節，

該校允宜先就相關規範不適宜部分進行檢討，儘速依

法辦理。 

又，陳訴人指陳該校於行政訴訟進行時，疑提供

不實之證據資料，隱瞞前校長○○○自行選任外審委

員乙情。詢據國立東華大學函稱：本案進行行政訴訟

時，提供原卷資料，係由教師升等作業承辦人將參考

名單影印後密封，交行政訴訟承辦人轉交委任律師辦

理答辯事宜，行政訴訟承辦人於校內並未解密拆閱。

原答辯書係由委任律師拆閱密封之參考名單後，依名

單所列人數進行答辯，繕本送該校留存。而該校院教

評會擬定外審委員名單時，實務上由院長(即院教評會

主席)諮詢相關人員後，擬定參考名單，另以信封密陳

校長後，轉交教師升等業務承辦人，依序洽詢委員審

查意見，國立東華大學係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調查時，

洽前校長○○○說明後，始確知係由前校長○○○增

列 6 位外審委員非屬院教評會呈送之委員名單云云。

依現有事證，尚難認校方於訴訟進行中，有提供不實

之證據資料，隱瞞前校長○○○自行選任外審委員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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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併此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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